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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存在被原控股股东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原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与违规担保的情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18年 11月修订）》第 13.3.1 条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9 年 2 月
18日起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一、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一）原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情况
2020年 6月 30日，公司在指定媒体刊登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持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46），披露了原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经公司与审计机构联合核
查确认，截至 2020 年 6 月 28 日，原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余额为 136,986.66 万元；2020 年
6 月 29 日， 公司原控股股东归还公司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30,000.00 万元， 剩余资金占用余额为
106,986.66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原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余额为 140,533.76 万元（未经
审计）。

原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情况明细如下：
单位：元

占用方 时间 期初金额 本期增加 借款利息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金额 日累计占用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16.03.17 11,050,410.96 1,705,260.27 12,755,671.23 12,755,671.23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17.08.18 70,954,756.45 11,936,821.92 82,891,578.37 95,647,249.60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17.09.01 20,444,722.64 - 20,444,722.64 116,091,972.24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17.09.26 20,397,243.16 727,485.92 21,124,729.08 137,216,701.32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17.12.07 48,437,824.34 48,437,824.34 185,654,525.66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18.02.27 2,109,894.00 2,109,894.00 187,764,419.66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18.02.28 7,900,000.00 7,900,000.00 195,664,419.66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18.03.16 38,124,712.33 5,797,884.93 43,922,597.26 239,587,016.92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18.06.06 1,065,459.45 1,065,459.45 240,652,476.37

山海 2018.12.11 3,000,000.00 3,000,000.00 243,652,476.37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19.03.12 4,916,925.95 4,916,925.95 248,569,402.32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19.03.21
注【1】 15,523,561.64 2,557,890.41 18,081,452.05 266,650,854.37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19.03.28
注【2】 60,000,000.00 60,000,000.00 326,650,854.37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19.04.24 4,545,657.96 4,545,657.96 331,196,512.33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19.06.17
注【3】 11,014,900.48 1,705,260.27 12,720,160.75 343,916,673.08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19.08.05
注【3】 4,321,457.91 682,104.11 5,003,562.02 348,920,235.10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19.09.06
注【3】 5,319,413.78 852,630.14 6,172,043.92 355,092,279.02

销 售 公
司 2019.09.16 -16,000.00 16,000.00 - 355,092,279.02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19.09.19
注【4】 30,458,739.73 5,115,780.82 35,574,520.55 390,666,799.57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19.09.29 8,918,756.39 8,918,756.39 399,585,555.96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19.09.30 26,640,000.00 26,640,000.00 426,225,555.96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19.09.30 22,724,726.00 22,724,726.00 448,950,281.96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19 年
注【5】 49,938,831.4 49,938,831.4 498,889,113.36

北儿 2019.12.30 3,765,062.18 3,765,062.18 502,654,175.54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0.01.03 - 3,664.70 3,664.70 502,657,840.24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0.01.03 - 8,218.36 8,218.36 502,666,058.60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0.01.06 - 15,991.49 15,991.49 502,682,050.09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0.01.06 - 86,582.34 86,582.34 502,768,632.43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0.01.22
注【6】 60,000,000.00 60,000,000.00 562,768,632.43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0.01.22
注【6】 10,000,000.00 10,000,000.00 572,768,632.43

富东 2020.03.27
注【7】 824,000,000.00 824,000,000.00 1,396,768,632.43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0.01-03 6,508,101.61 6,508,101.61 1,403,276,734.04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0.04.03 - 848,628.00 848,628.00 1,404,125,362.04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0.04.15 4,220,000.00 4,220,000.00 1,408,345,362.04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0.04.24 66,697.65 66,697.65 1,408,412,059.69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0.04-07 19,081,105.64 19,081,105.64 1,427,493,165.33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0.08-09 - 7,891,177.82 7,891,177.82 1,435,384,343.15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0 年 - 1,106,692.54 1,106,692.54 1,436,491,035.69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1.06 -9,463,766.54 -9,463,766.54 1,427,027,269.15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0.10. - 4,010,270.69 4,010,270.69 1,431,037,539.84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0.09.15 - 72,314.76 72,314.76 1,431,109,854.60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0.10.26 - 115,354.44 115,354.44 1,431,225,209.04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0.10.26 - 10,275.18 10,275.18 1,431,235,484.22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0.10.26 - 69,479.48 69,479.48 1,431,304,963.70

货代 2020.10.27 - 242,169.42 242,169.42 1,431,547,133.12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0.07.22 - 156,004.91 156,004.91 1,431,703,138.03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0.10.26 - 37,894.47 37,894.47 1,431,741,032.50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0.10.27 - 9,154.18 9,154.18 1,431,750,186.68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0.10.26 - 559,740.48 559,740.48 1,432,309,927.16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0 年 281,014.34 -281,014.34 1,432,028,912.82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0.11-12 - 7,891,177.82 7,891,177.82 1,439,920,090.64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0.02.17 - 1,093,076.00 -1,093,076.00 1,438,827,014.64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0.06.30 300,000,000.00 -300,000,000.00 1,138,827,014.64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1.01-03 11,642,721.37 11,642,721.37 1,150,469,736.01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1.05.11 580,940.00 580,940.00 1,151,050,676.01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1.04-06 12,522,320.36 12,522,320.36 1,163,572,996.37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1.07.27 70,816.00 70,816.00 1,163,643,812.37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1.08.12 664,689.74 664,689.74 1,164,308,502.11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1.12.13 37,332.70 37,332.70 1,164,345,834.81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1.12.13 7,633,088.84 -7,633,088.84 1,156,712,745.97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1.12.13 2,956,800.00 2,956,800.00 1,159,669,545.97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1.12.27 12,659,928.27 12,659,928.27 1,172,329,474.24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1.12.27 12,659,928.27 12,659,928.27 1,184,989,402.51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2.01-03 12,384,712.44 12,384,712.44 1,197,374,114.95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2.04.28 14,343,537.87 14,343,537.87 1,211,717,652.82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2.06.16 94,553.96 94,553.96 1,211,812,206.78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2.06.16 9,452.30 9,452.30 1,211,821,659.08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2.04-06 15,093,675.97 15,093,675.97 1,226,915,335.05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2.07.28 3,300.19 3,300.19 1,226,918,635.24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2.07-09 15,260,393.08 15,260,393.08 1,242,179,028.32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2.11.29 998,460.00 998,460.00 1,243,177,488.32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2.10-12 15,267,063.35 15,267,063.35 1,258,444,551.67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3.1.30 28,812,085.58 28,812,085.58 1,287,256,637.25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3.01-03 18,656,508.53 18,656,508.53 1,305,913,145.78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3.4.28 78,000,000.00 78,000,000.00 1,383,913,145.78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3.4.28 5,872,652.05 5,872,652.05 1,389,785,797.83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3.4.28 393,441.69 393,441.69 1,390,179,239.52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3.6.29 68,713.00 68,713.00 1,390,247,952.52

东 方 海
洋集团 2023.04-06 15,089,653.39 15,089,653.39 1,405,337,605.91

467,791,994.57 1,048,978,091.2
4 197,574,699.28 309,007,179.18 1,405,337,605.91

公司于 2022年 1月 1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2]1
号），其中所涉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和上表中对应如下：

注【1】东方海洋 2019年 3月 21日东方海洋向济南鲁盐小额贷款公司借款 1,500万元；
注【2】东方海洋于 2019年 3月 28日向浦发银行借款 6,000万元；
注【3】 东方海洋分别于 2019 年 6 月 17 日、8 月 5 日、9 月 6 日向绿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借款

1,000万元、400万元、500万元；
注【4】东方海洋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向北京银行借款 3,000 万元，并将借款直接转入爱特斯银行

账户；
注【5】2019 年度，东方海洋下属相关厂区海参产品等销售款 20 笔合计 1,229.77 万元（其中 2019

年上半年 12笔合计 918.6万元） 被东方海洋集团占用， 东方海洋海参产品等存货 151 批次合计价值
3,776.47万元（其中 2019年上半年 69批次合计价值 1,290.95万元）被东方海洋集团直接取用；

注【6】2020年 1月 22 日，国信东方（烟台）循环水养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东方）向烟台
市中级人民法院支付 1,000 万元，向青岛国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支付 6,000 万元，系代东方海洋集团
偿还对外债务。

注【7】富东商贸转出 82,400万元资金代东方海洋集团偿还对外债务。
公司原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未履行公司内部决策审批程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原控

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为 1,405,337,605.91 元（含利息，未经审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120.32%，日累积最高占用余额为 1,439,920,090.64 元，资金占用的方式主要是以网银、支票，
通过无关联第三方或关联方，以预付各类款项的形式被原控股股东占用。

以上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中，通过关联方资金往来进行的资金占用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占用金额 关联关系 时间

富东商贸（烟台 ）有限公司 824,000,000.00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2020 年 03 月 27 日

北儿医院（烟台 ）有限公司 3,765,062.18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2019 年 12 月 30 日

烟台山海食品有限公司 3,000,000.00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2018 年 12 月 11 日

合计 830,765,062.18 ——— ———

（二）原控股股东归还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2020年 6月 29日，公司原控股股东归还公司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30,000.00 万元，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会计师审计剩余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为 137,081.1 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余额为 140,533.76万元（未经审计）。 公司原控股股东已承诺于 2022年 12月 31日前归还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金额的 50%，剩余占用资金在 2024年 12月 31日前全部还清。

具体归还情况见下表：
序号 日期 归还金额（万元 ） 公告编号 刊登媒体

1 2020-06-29 30,000.00 2020-051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巨潮资讯网

合计归还金额 30,000.00 — —

二、违规担保情况
（一）未履行审批决策程序为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公司存在未履行审批决策程序为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对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情况如下：
对外担保情况表

序号 日期 债权人 借款人 担保余额
（不含利息）

首次披露

1 2016 年 9 月 6 日 宫建栋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14,719,724.0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深交所问询函的回
复公告 》（2019-002）

2 2016 年 12 月 5 日 烟台春达工贸有限公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40,000,000.0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注函的回复公告》（2020-059）

3 2017 年 6 月 8 日 烟台春达工贸有限公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14,000,000.0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注函的回复公告》（2020-059）

4 2017 年 9 月 26 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171,600,000.0
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注函的回复公告》（2020-059）

5 2017 年 11 月 28 日 秦英菲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18,025,738.08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注函的回复公告》（2020-059）

6 2017 年 12 月 5 日 深圳市瞬赐商业保理有
限公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35,000,000.0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深交所问询函的回
复公告 》
（2019-002）

7 2017 年 12 月 25 日 刘建新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1,505,022.75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深交所问询函的回
复公告 》
（2019-002）

8 2018 年 2 月 4 日 烟台市煜炜置业有限公
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19,280,000.0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注函的回复公告》（2020-059）

9 2018 年 2 月 6 日 林蕾蕾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26,000,000.0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注函的回复公告》（2020-059）

10 2018 年 4 月 16 日
深圳前海道胜国际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烟台高新
区分公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30,000,000.0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注函的回复公告》（2020-059）

11 2018 年 5 月 7 日
注【8】 孙德蛟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9,635,312.0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注函的回复公告》（2020-059）

12 2018 年 6 月 20 日
注【9】

烟台新兴纺织医用品有
限公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35,000,000.0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
公 司 关 于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2018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
告》
（2019-036）

13 2018 年 7 月 27 日
注【10】 烟台市再担保有限公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17,085,334.04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注函的回复公告》（2020-059）

14 2018 年 9 月 25 日
注【11】 烟台盛盈百货有限公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3,338,113.39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
公 司 关 于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2018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
告》
（2019-036）

15 2018 年 11 月 16 日
注【12】 山东财基投资有限公司 烟台屯德水产有

限公司 29,000,000.0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
公 司 关 于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2018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
告》
（2019-036）

16 2018 年 11 月 16 日
注【13】

绿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烟 台农村 商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莱 山 区 支
行）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20,554,901.99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注函的回复公告》（2020-059）

17 2018 年 11 月 29 日
注【14】

青岛中泰荣科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60,000,000.0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
公 司 关 于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2018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
告》
（2019-036）

18 2018 年 12 月 20 日
注【15】 烟台智库典当有限公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47,600,000.0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注函的回复公告》（2020-059）

19 2019 年 1 月 17 日
注【16】 鞠宏霙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15,000,000.0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注函的回复公告》（2020-059）

20 2019 年 2 月 12 日
注【17】

烟台市财金发展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22,600,000.0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注函的回复公告》（2020-059）

21 2019 年 2 月 27 日 山东汇顺经贸有限公司
山东沃玛经贸有限公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14,659,382.58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注函的回复公告》（2020-059）

22 2019 年 6 月 27 日
注【18】

绿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威 海市商 业银 行 股 份
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31,029,709.12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注函的回复公告》（2020-059）

23 2019 年 9 月 30 日
注【19】 绿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105,090.92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注函的回复公告》（2020-059）

24 2019 年 10 月 31 日
注【19】 绿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10,000,000.0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注函的回复公告》（2020-059）

25 2019 年 11 月 25 日
注【19】 绿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20,000,000.0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注函的回复公告》（2020-059）

26 2019 年 11 月 27 日
注【2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幸福支行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49,500,000.0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违规担保
案件的诉讼进展公告》
（2021-003）

27 2019 年 11 月 27 日
注【2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幸福支行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41,427,500.0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违规担保
案件的诉讼进展公告》
（2021-023）

28 2019 年 11 月 29 日
注【21】

绿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上 海浦东 发展 银 行 股
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山东东方海洋集
团有限公司 20,469,462.75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注函的回复公告》（2020-059）

合计 817,135,291.6
2

1、序号 1、6、7、11、12、13、14、15、16、17、18、22、28的担保额度及日期首次披露和之后披露的存在
差异，原因是担保合同重新签署、利息以及司法划扣造成。

2、序号 26、27的担保已判决，裁定上市公司担保无效。
3、经与会计师确认，因违规担保事项涉及到超出法定借款率、罚息等情况，导致利息均无法预计，

因此上述违规担保所述金额均不包含利息。
4、上述担保均未履行相关审议程序与信息披露义务，违规担保总额为 817,135,291.62 元（不含利

息），其中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幸福支行的两笔担保已判决，裁定上市公司担保无效，涉及金额
90,927,500.00 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担保余额为 726,207,791.62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62.18%。

公司于 2022年 1月 1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2]1
号），其中所涉违规担保事项和上表中对应如下：

注【8】2018年 5月 7日，东方海洋集团向孙德蛟借款 1,000万元；注【9】2018 年 6 月 20 日，东方海
洋集团向烟台新兴纺织医用品有限公司借款 3,500 万元；注【10】2018 年 7 月 27 日，东方海洋集团向
烟台农村商业银行借款 3,000 万元；注【11】2018 年 9 月 25 日，东方海洋集团向烟台盛盈百货有限公
司借款 1,000万元；注【12】2018年 11月 16日，烟台屯德水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屯德水产）向山东财
基投资有限公司借款 3,000万元；注【13】2018年 11 月 16 日，东方海洋集团向烟台农村商业银行借款
1,800 万元；注【14】2018 年 11 月 29 日，东方海洋集团向青岛中泰荣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借款 6,000
万元；注【15】2018 年 12 月 20 日，车志远分别向烟台智库典当有限公司借款 2,600 万元、5,000 万元；
注【16】2019 年 1 月 15 日，东方海洋集团向鞠宏霙借款 1,500 万元；注【17】2019 年 2 月 12 日，东方海
洋集团向烟台市财金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借款 2,260 万元；注【18】2019 年 6 月 27 日，东方海洋集
团向威海市商业银行借款 3,000万元；注【19】2019年 9月 30 日、10 月 31 日、11 月 25 日、2020 年 3 月
23日，东方海洋集团分别向绿叶投资借款 10.51 万元、1,000 万元、2,000 万元、31.01 万元；注【20】2019
年 11月 27日，东方海洋与华夏银行签署担保协议，分别为爱特斯、烟台东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5,305
万元、4,350万元最高额借款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注【21】2019年 11月 29日，东方海洋集团向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借款 2,000万元。

（二）解决措施及进展情况
上述担保事项系未经公司内部审批流程，未经过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独立董事未

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之情况下向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的对外担保。 根据最高院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公司认定本次
担保无效，公司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故公司方面已通过诉讼、仲裁等法律手段保护上市公司合法权
益。 根据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于出具的（2021）鲁 0602 民初 277、294 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华夏
银行幸福支行要求上市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 认定担保合同无效， 涉及标的金额
4,142.75 万元；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出具了（2020）鲁 06 民初 519 号民事判决
书，驳回了华夏银行烟台分行对上市公司的诉讼请求，认定担保合同无效，涉及标的金额 4,950 万元。
目前公司的其他相关诉讼也在进行当中。

公司董事会将全力督促原控股股东制定切实可行的还款计划，尽快偿还剩余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解决问题。 同时，公司董事会将积极与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协商，敦促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尽快
通过有效途径偿还借款、消除公司担保责任。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563,268,767.40 元，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为

566,764,065.68 元，其中重要支出项目包括：用于置换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189,646,400.00 元、
用于募投项目支出 62,654,692.45 元、 被公司原控股股东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非经营性占用
292,500,000.00 元、被挪用 15,334,000.00 元、司法划扣金额 6,108,150.99 元。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24,701.72元。 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573,914,000.00

减： 减：直接从募集资金中扣除的承销及保荐费用 7,125,232.60

初始存放金额 566,788,767.40

加：存款利息收入减支付的银行手续费 213,955.54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取得的理财收益 475,222.22

赎回银行理财产品 40,000,000.00

子公司收到作为注册资本的募集资金 132,000,000.00

收回通过第三方公司挪用 1,556,000.00

减：支付的上市发行费用 1,210,000.00

置换自有资金预先投入 189,646,400.00

募投项目支出 62,654,692.45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40,000,000.00

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 132,000,000.00

原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292,500,000.00

通过第三方公司挪用 16,890,000.00

司法划扣金额 6,108,150.99

2022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 24,701.7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原控股股东东方海洋集团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余额为
1,405,337,605.91元（未经审计），其中涉及募集资金账户 292,500,000元。

四、风险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将每月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及时披露前

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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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王帅 董事

近年来 ， 东方海洋经营情况严重下滑 ，经
营与管理存在失控情形 ，财务和内控制度
亦未能有效遵守 ，且截至目前上市公司重
整工作尚未完成 ，违规担保及资金占用等
问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 ，在无独立第三方
报告的情形下 ， 本人无法保证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的风险提示
敬请投资者特别关注上述董事的异议声明。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东洋 股票代码 00208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 （如有） ST 东洋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俊 李霓

办公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澳柯玛大街 18
号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澳柯玛大街 18
号

电话 0535-6729111 0535-6729111

电子信箱 6729111@dfhy.cc 6729111@dfhy.cc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233,353,410.11 312,478,392.55 -25.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21,618,217.48 -7,162,651.15 -20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元） -61,624,761.03 3,192,182.25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54,420,932.39 -17,106,500.77 -218.13%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03 -0.01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03 -0.01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元） 2,035,165,167.21 2,001,961,772.53 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1,186,590,053.28 -1,167,981,506.01 -1.5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22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湖 南 优 禾 神
州 股 权 投 资
合 伙企业 （有
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13.22% 100,000,000 100,000,000

山高（烟台）辰
星 投 资 中 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9.08% 68,650,000

北 京 盛 德 玖
富 资 产 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6.35% 48,000,000

质押 48,000,000

冻结 48,000,000

山 东 东 方 海
洋 集 团 有 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2.64% 20,000,001 20,000,000

质押 20,000,000

冻结 20,000,001

朱春生 境内自然人 2.64% 20,000,000 质押 20,000,000

烟 台 华 博 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1.97% 14,915,000

李勇 境内自然人 0.87% 6,610,700

王艳芳 境内自然人 0.68% 5,142,200

田晓念 境内自然人 0.53% 4,014,406

李穗意 境内自然人 0.53% 4,000,200 4,000,000

上述股 东关联 关系 或 一 致
行动的说明

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车轼 、 朱春生、 北京盛德玖富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3 日同深圳市晋辰贸易有限公司签署 《表决权委托协议》，在表决权委托期
间东方海洋集团、车轼、朱春生、北京盛德玖富与晋辰贸易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参与融 资融券 业务 股 东 情
况说明 （如有 ）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详见 2023年半年度报告第六节“重要事项”。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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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23 年 8 月 25
日以电话、传真及邮件等形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定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董
事 8人，实际参加审议及表决董事 8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由董
事长（代行）黄治华先生召集并主持。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023年半年度报告》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1 票。
董事王帅投弃权票，弃权理由为：近年来，东方海洋经营情况严重下滑，经营与管理存在失控情

形，财务和内控制度亦未能有效遵守，且截至目前上市公司重整工作尚未完成，违规担保及资金占用
等问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在无独立第三方报告的情形下，导致对议案中半年报的财务数据真实性难
以确定，故投弃权票。

二、审议通过《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

公司董事会对 2023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出具了《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上的《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部分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存在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相关募集资金使用管理规定的情形，不符
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深圳证
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要求。 该报告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实际情况。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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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8
月 25日以电话、传真及邮件等形式通知全体监事，会议定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
加监事 5人，实际参加审议及表决监事 5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
由监事会主席王顺奎先生召集并主持。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二、审议通过《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部分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存在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

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相关募集资金使用管理规定的情形，
不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深
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要求。

我们认为该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实际
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上的《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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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无法保证 2023 年半年度报告

真实、准确、完整的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王帅先生无法保证公司 2023 年半年度

报告真实、准确完整，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董事无法保证的具体内容及详细说明
公司董事王帅先生无法保证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理由如下：
近年来，东方海洋经营情况严重下滑，经营与管理存在失控情形，财务和内控制度亦未能有效遵

守，且截至目前上市公司重整工作尚未完成，违规担保及资金占用等问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在无独
立第三方报告的情形下，本人无法保证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董事会说明
1． 公司已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提供了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23 年半年度报告》以及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议案的所有材料。
2． 董事会已与各位董事就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了解，提供了相应的材料，

并在公司定期报告中予以充分披露，同时对相关风险进行了充分提示。
3． 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4．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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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及

预重整程序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8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被债

权人申请重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01）。 申请人北京汉业科技有限公司已向公司所在地
管辖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提交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 号———破产
重整等事项》的相关规定，在法院裁定是否受理申请前，公司应当每月披露相关进展情况，现将相关进
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 申请人申请重整的进展情况
1、2023年 1月 17日，公司获悉申请人北京汉业科技有限公司已向公司所在地管辖人民法院提交

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 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月 18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3-001）。

2、2023年 1月 18日，公司收到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送达的两份《通知书》。 主要内容为法院向
公司送达重整申请书和证据材料，及法院定于 2023 年 2 月 1 日 9 时在法院第八审判庭听证。 详见公
司于 2023 年 1 月 19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程序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3-002）。

3、 2023年 2月 1日，公司三名员工作为债务人代表在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第八审判庭参加重
整听证会，债务人代表分别为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吴俊、财务代表黄治华、工会代表王顺奎。 重整申
请人陈诉了重整申请书及证据材料，债务人代表对重整申请无异议。 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2 日披
露的《关于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程序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08）。

4、 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重整进展，根据相关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 预重整的进展情况
1、 公司于 2022年 8月 13日披露了《关于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公司预重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22-083），申请人烟台市春达工贸有限公司因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向山
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烟台市中院”）提出对公司进行预重整的申请。

2、 2022年 9月 6日披露了《关于法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并指定预重整期间临时管理人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92），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关于烟台市春达工贸有限公司申请山东东方海
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一案移交管辖的批复》，同意烟台市中院将该案移交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
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莱山区法院”）审理。 莱山区法院于 2022 年 9 月 2 日作出（2022）鲁 0613 破申
（预）1号《决定书》，决定公司进入预重整，并指定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工作组为
临时管理人。

3、 2022年 9月 6日披露了《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债权申报公告》（公告编号：
2022-093），债权人应至 2022 年 10 月 8 日前向临时管理人申报债权，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
加债权人会议。

4、 2022年 11月 30日披露了《关于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8），
临时管理人于 2022年 12月 20日（周二）上午 9时 30分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5、 2022年 12月 21日披露了《关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11）。
6、 2023年 2月 16日披露了《关于召开预重整第二次债权人会议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14），临时管理人拟于 2023年 4月 7日（星期五）上午 9时 30分召开预重整第二次债权人会议。
7、 2023年 2月 17日披露了《关于签署＜重整投资意向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5）。五矿

金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金通”）与公司签署《重整投资意向协议》，五矿金通
有意向以其设立的专项私募投资基金， 联合其他投资人共同以重整投资人身份参与上市公司重整投
资，认购上市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8、 2023年 3月 16日披露了《关于召开出资人组会议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2）。临时管
理人将于 2023年 4月 7日（星期五）14:30召开出资人组会议，对《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
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进行表决。 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方案》。

9、 2023年 4月 4日披露了《关于签署＜关于参与东方海洋重整投资之投资意向协议＞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29）。 烟台市正大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大城投”）与公司签署《关于参与
东方海洋重整投资之投资意向协议》，正大城投有意向独立作为财务投资人之一直接参与公司重整投
资，与五矿金通组建的私募投资基金共同参与公司（预）重整。

10、 2023年 4月 8日披露了《出资人组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34），《关于预重整第二
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及表决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3）。 出资人组会议以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75.6299％表决通过了《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以下
简称“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8690％。 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因公司部分债权人内部审批与决策流程较长，无法于二债会召开之前作
出有效表决意见，该部分债权人已在会前向临时管理人提出延期表决申请。 因目前公司处于预重整阶
段，且二债会正在延期表决，《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以下简称“重整计划
草案”）尚需定稿未能披露。 鉴于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已披露并已获得出资人组会议通过，重整计划草
案未公开披露并不实质影响投资人利益，重整计划草案定稿后公司将会及时披露。

11、 截至 2023年 5月 31日，已收到二债会纸质表决票及二债会当日在线投票结果合并统计，当
前表决进展如下：普通债权组已获表决通过。 有财产担保债权组仍在延期表决，但有财产担保债权在
其财产担保范围内可全部清偿，故有财产担保债权组通过具有确定性。

12、 2023年 6月 6日披露了《关于预重整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55）。各表决组均已表决通过《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13、 2023年 6月 22日披露了《关于签署＜共益债借款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9）。 由招
商平安资产根据协议约定向公司提供共益债借款 4,500万元。

14、 2023年 6月 22日披露了《关于签署＜关于参与东方海洋重整投资之投资意向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60）。 深圳前海国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基金”）与公司签署《关于参
与东方海洋重整投资之投资意向协议》，国元基金有意向独立作为财务投资人之一直接参与公司重整
投资，与五矿金通组建的私募投资基金共同参与公司（预）重整。

三、 风险提示
1、 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不确定性
目前公司已进入预重整程序，债权人已向法院提交了重整申请，公司参加了重整听证会，对重整

申请无异议，但该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具有不确定性，重整是否成功也存
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及时披露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无论公司是否能进入重整程序，公司都将在现有
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2、 公司股票交易存在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公司因：1、2022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2、2022 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

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 2023 年 5 月 5 日开市
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如果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提出的重整申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3、 公司股票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
如果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提出的重整申请，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相关重整工作，并

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 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
债结构，恢复持续经营能力。 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4、 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17 日披露了《关于签署＜重整投资意向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15）。 五矿金通与公司签署《重整投资意向协议》，五矿金通有意向以其设立的专项私募投资基金，联
合其他投资人共同以重整投资人身份参与上市公司重整投资，认购上市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该协
议仅为意向协议，旨在载明双方就公司重整投资达成初步意向，双方是否签署正式重整投资协议、公
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具有不确定性， 最终内容以经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及届时签署的正式重整
投资协议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5、 公司于 2023年 4月 4日披露了《关于签署＜关于参与东方海洋重整投资之投资意向协议＞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29）。 烟台市正大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与公司签署《关于参与东方海洋重整
投资之投资意向协议》，正大城投有意向独立作为财务投资人之一直接参与公司重整投资，与五矿金
通组建的私募投资基金共同参与公司（预）重整。 该协议仅为意向协议，旨在载明双方就公司重整投资
达成初步意向，双方是否签署正式重整投资协议、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具有不确定性，最终内容以
经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及届时签署的正式重整投资协议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6、 公司于 2023年 6月 22日披露了《关于签署＜关于参与东方海洋重整投资之投资意向协议＞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60）。 国元基金与公司签署《关于参与东方海洋重整投资之投资意向协议》，国
元基金有意向独立作为财务投资人之一直接参与公司重整投资， 与五矿金通组建的私募投资基金共
同参与公司（预）重整。 该协议仅为意向协议，旨在载明双方就公司重整投资达成初步意向，双方是否
签署正式重整投资协议、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具有不确定性，最终内容以经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
划及届时签署的正式重整投资协议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7、 重整执行完毕后可能存在的风险
若公司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 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 减轻或消除历史负

担，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但公司后续经营和财务指标如果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监管法规要求，公司股票存在被实施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三十日


